北京市文物局文件
京文物〔2013〕734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关于天坛北宰牲亭、北神厨院落及长廊
消防工程设计方案的复函

天坛公园管理处：

你处《关于天坛公园北宰牲亭、北神厨院落及长廊修缮工程消防系统的请示》（天管文[2013]10号）及方案收悉。经上报国家文物局，其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所报方案。

二、对方案提出以下意见：

（一）进一步核定极早期火灾报警布设点，合理降低设备成本。

（二）明确报警设备使用维修要求，并注意雾霾等环境因素对设备效能的影响。

（三）补充完善设计、施工中的文物保护措施要求。

请你处根据上述意见对方案作进一步修改、完善，国家文物局要求修改后方案报我局审核，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完成审批程序后实施。请加强施工管理，严格工程验收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文物安全。
 特此函复。

北京市文物局         

2013年5月17日        

(联系人：陈莞蓉；联系电话：64071606)
	抄送：市公园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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